
 

 

新竹市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申訴評議書 

申訴人：             女   民國   年  月   日生  

身分證統一編號： 

服務學校及職稱：新竹市   區    國民小學 教師 

聯絡處所： 

原措施之學校：新竹市    區    國民小學 

 

    申訴人不服原措施學校未准公傷假、強迫簽收開會通知、新竹市教師專業審查會輔導小

組輔導報告、異議書未回覆及解聘相關之情事，爰於   年   月    日向本會提起申訴乙

案。本會評議決定如下： 

 

主文 

申訴無理由。 

 

事實 

一、 申訴人之申訴意旨略以： 

（一） 申訴人於  年    月遭原措施學校不當質疑體罰，原措施學校刻意忽略申訴人之說

詞，故意不填報校安通報，藉以召開校事會，導致申訴人遭市府調查。 

（二） 申訴人於   年   月擔任六甲導師，原措施學校不斷隱匿申訴人所提報該班發生校

園霸凌事件，故意不填報校安通報，頻頻不當質疑申訴人體罰，導致申訴人遭市府

輔導。 

（三） 輔導期間，申訴人依據原措施學校之課程計畫與市府輔導計畫，備課與授課、被觀

課、赴六乙觀課、參與議課，然而霸凌者不斷干擾上課秩序影響申訴人授課與其他

學生學習，原措施學校故意不理會申訴人之說詞，當家長頻頻越過申訴人向原措施

學校關切自己孩子的學習成效時，原措施學校不斷藉故質疑申訴人教學能力；申訴

人只好每天最早到校擔任原措施學校總導護，忙到最晚返家，因原措施學校刻意忽



 

 

略申訴人之說詞，為避免該班發生緊急危難，另為提升該班學生學習成效，申訴人

不斷依據原措施學校課程計畫，設計跨領域機會教育學習活動，對該班進行補救教

學。 

（四） 申訴人亦向輔導委員表示: 

1. 申訴人依據輔導管教該班時所發現之學生特殊等情事通報原措施學校時，原措

施學校不信任申訴人的專業，不予協助，亦不啟動校園霸凌事件之校安通報，

反而一再不當質疑申訴人體罰；委員回饋依據其觀察確有其事，遂開始輔導申

訴人跟原措施學校溝通，但成效不彰。 

2. 申訴人遭栽贓體罰以降，除盡力完成身為導師應盡的本分之外，還不斷於平日

假日以公假進修碩士學位，研究班級經營、補救教學、輔導相關議題，課業本

就繁重；返家後，尚有評估為長照2級的老母需照顧，自  年  月 日起，還有

罹患癲癇、高功能自閉之學障兒需照顧，家庭負擔頓時沉重；面對輔導期所要

求的各式表件，申訴人感到十分瑣碎、繁複，實在疲於應付。 

（五）   年  月   日申訴人於上課時遭學生攻擊成傷，原措施學校故意不理會申訴人說

詞，故意不填報校安通報；故意不准公傷假，導致申訴人不斷自覓代課、不斷到校

交接，無法好好休養，導致申訴人於  年  月  日崩潰: 

1. 原措施學校故意不准申訴人   年  月  日上課時遭學生攻擊成傷之公傷假，導

致申訴人請病假期間還需自聘代課、平日假日公假線上進修、級務交接，身心

俱疲。申訴人於   年 月 日口頭向原措施學校提出 年 月 日醫生證明並陳明

身心俱疲，手戴副木影響文書工作、無法閱覽市府輔導報告、時間倉促無法說

明清楚；申訴人向原措施學校表示無法理解原措施學校何以不准公傷假，原措

施學校縱容楊生於上課時攻擊教師成傷，導致楊生等在校行徑更為囂張，影響

其他同儕甚至他班同學之學習，代課老師感慨表示申訴人受傷前該班秩序不會

如此糟糕，申訴人一再協助代課老師與家長溝通，但申訴人與代課老師均無法

聯繫上家長後，申訴人再表示難道原措施學校是要申訴人去提告才會准公傷

假；申訴人隨即表示待離開人事室後，就會赴警察局提告，並陳明提告後申訴

人急需療傷，實在無餘力提出其他的任何書面說明，故請病假；然原措施學校



 

 

依然強迫申訴人於  年 月 日簽收 年  月  日教評會之開會通知；當天申訴人

確實精神不濟，在簽收日期處先寫  年 月 日，經詢方知當天為 年 月 日再隨

手將日期劃掉未再簽名。至警局提告結束申訴人返家後出現胸痛、胃食道逆流

燒灼嘴角、噁心、火傷心 胃痛症狀，於 年 月  日申訴人趕緊赴診所、醫院就

診治療。 

2. 申訴人於   年調至原措施學校，   年間與前夫育有  子，未成年子於  年經

醫師診斷罹患重度地中海貧血症而領有重度殘障手冊，雖  年起婚姻不睦然申

訴人一直友善相待， 未成年子於  年接受非親屬臍帶血相關手術與治療住院  

天後申訴人婚姻破裂，夫妻間爭訟至  年經法院裁判離婚。失婚後申訴人為增

進自身教學、訓導、輔導專業知能熱衷學習，依序取得  學年度竹教大參加竹

市府委辦  年度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計畫專長增能學分、 年 月至  年  月竹

教大參加教育部補助竹市   年度國小教師在職進修輔導增能 20學分。 

3. 然申訴人與原措施學校於  年、 年、 年間均發生曠職的請假爭議，歷經  次

申訴、再申訴、行政訴訟爭訟。爭訟期間，申訴人於   學年經原措施學校准予

以部分公時進修碩士學位，於   學年經原措施學校准予修習輔導加註專長 40

學分班。申訴人察覺原措施學校同仁均因工作壓力大，在面對申訴人時，經常

不斷對申訴人尖叫，申訴人亦察覺原措施學校行事程序甚奇異。 自 年 月起申

訴人因面臨親子互動與職場壓力，無法閱覽任何訴訟文件，經醫師診斷患焦慮

症。再者，為釐清長年來所遭遇之職場問題，申訴人曾接受市府補助心理諮

商；為照顧未成年子，申訴人亦曾接受 2次的市府補助心理諮商。 

4. 遭市府輔導期間，申訴人為增進教學，學務、輔導知能，於進修碩士學位時不

斷修習與職場面臨問題相關之學分，並再度修習輔導加註專長學分班。申訴人

於 年  月 日因公受傷後，不斷積極面對原措施學校的各項要求，然  年 月 

日申訴人方警覺到自身健康出了問題，必須先照顧好自己及家人才有餘力去面

對來自職場的壓力。休養至 年 月 日申訴人恢復稍好，方才拆閱原措施學校 

年 月  日公文得知原措施學校不當解聘申訴人、剝奪申訴人工作權。 

5. 申訴人於友人協助下於 年 月 日向原措施學校及市府教育處提出異議書，原措



 

 

施學校與市教育處於 年 月  日收件。但申訴人迄今遲遲未收到原措施學校及

市府教育處回覆公文。 

6. 申訴人再於友人協助下於 年 月  日拆閱原措施學校 年 月 日公文，友人指

出:第一份解聘公文表示 年 月 日教評會召開後隔日 年 月 日解聘生效，這表

示原措施學校濫權，市府未准就發文解聘申訴人毫無法治觀念，解聘公文應敘

明教評會決議後報市府核准，並需載明申覆程序。原措施學校將申訴人之公務

信箱停用，導致申訴人無法取得相關事證，阻礙申訴人進行救濟。原措施學校

罔顧申訴人因病有提前退休之權益，故意將申訴人解聘，導致申訴人領不到退

休金，故意申訴人生活陷困，行徑惡劣毫無人道。 原措施學校於函中才表示對

於疑似學生傷害事件才完成校安通報，顯見原措施學校依然故意忽略申訴人說

詞，無視校安通報相關法律規範，未於事發三天內提報校安通報，原措施學校

顯然有行政疏失，更導致申訴人身心受創之情事甚明。 

7.   年 月  日申訴人接獲市府教育處來電通知對於友人所陳之事，該處業已糾正

原措施學校，但原措施學校依然以該次教評會決議解聘申訴人並報市府，市府

尊重原措施學校故准許。因此  年  月  日申訴人寄出未註明日期之申訴書以

表示不服。 

8. 申訴人於  年  月  日拆閱  年  月  日新竹市政府公文，市府未予理會申訴

人所反映於    年  月  日因公受傷之事實，對於原措施學校未依法進行校安

通報之情事未善盡輔導監督之責。 

9. 申訴人於   年  月  日寄出申請調閱補發暨暫時給付函，但原措施學校及新竹

市政府教育處遲遲未回覆調閱事宜、解聘函亦遲遲未補發。 

10. 申訴人於 年 月 日拆閱 年 月 日原措施學校公文，該校依然故意不補發解

聘。 

11. 申訴人於 年 月 日在家中縫隙找到方拆閱 年 月 日新竹市 區  國民小學解聘

函，原措施學校故意翻舊帳，將已准事病假列為解聘理由，故意在申訴人因公

受傷身心受創無法出席與提出說明之際，再故意忽略申訴人已經提出之 年 月 

日及 日相關事證，聲稱申訴人不適合在原措施學校任職宜更換工作環境找到適



 

 

合的教學環境從事教職而將申訴人解聘。原措施學校罔顧憲法所保障之基本人

權，濫行解聘之舉措，令人髮指。 

（六） 綜上，申訴人認為原措施學校、市府、市府教育處: 

1. 苛求已於 年 月 日因公受傷的申訴人，不准請公傷假，不要休養繼續工作。 

2. 不當認為申訴人既然無法出席、無法提出書面說明、交不出輔導表件，就表示

申訴人確有體罰，市府輔導無效所以不適任。 

3. 不當認為申訴人上課時遭學生攻擊成傷活該，無須依法於三天內進行校安通

報，更不用為申訴人提出公傷慰問金之申請，應該立即解聘。 

（七） 此等不當解聘剝奪申訴人工作權之行徑，申訴人深感不服。原措施學校、市府、市

府教育處顯然並未遵守行政程序法等相關法規與規範，未將其他合於信賴保護與比

例原則之對申訴人有利的資訊，給予原措施學校教評委員及市府審議，未依據校安

通報相關法規，於三天內進行通報。 

（八） 希望獲得之具體補救:  

1. 聲請回復原狀暨聲請調查對申訴人有利之事證 。 

2. 調閱 學年 起至 年 月 日止，原措施學校與市府質疑申訴人體罰、認為申訴人

不適任、否准申訴人 公傷假申請之所有相關公文書、相關會議紀錄、簽到名

冊、錄影錄音檔及逐字稿，以利釋疑 。  

3. 再聲請命原措施學校暫時按月支薪，避免申訴人及家人生活已陷入困境。 

 

二、 原措施學校之說明略以： 

（一） 不服   年 月 日公傷假申請且未以公文回覆案: 

1. 查教師請假規則第4條第1項第6款及教育部99年4月1日台人(二)字第0990051612

號函釋，教師申請公傷假之核給要件大致可歸納為:(1)須因執行職務或上下班

途中發生危險。(2)須因而導致意外受傷或猝發疾病。且意外受傷或 猝發疾病

與執行職務間有因果關係。(3)須有醫囑必須休養或療治，而無法出勤上班。學

校對於教師之公傷假申請，應綜合當時一切事實，依個案具體事實本於權責覈

實認定是否符合上開要件，合先敘明。 



 

 

2. 本案申訴人於 年 月 日簽出公傷假申請書，文述  年 月 日上課期間(約下午2

時30分)，因學生手拉門把致其重心不穩向右撞到門框而受傷，當日由學務處主

任偕同護理師至六年甲班確認申訴人傷勢，只見手臂與上肢有紅腫，並無流血

及明顯外傷。 

3. 查申訴人於當日下午5點14分離開學校，下午6點46分至新竹縣竹北市的中國醫

藥大學急診，其捨棄新竹市附近醫院 (新竹國泰綜合醫院、新竹臺大分院新竹

醫院、馬偕紀念醫院新竹院區)，並未及時就近就醫治療，受傷與就醫時間有明

顯落差，顯見其傷勢似並未達於須及時就醫療治之程度; 次查申訴人於公傷假

申請期間( 月 日至 月 日)，仍於 月 至 日公假兩日擔任選務工作人員，可茲

證明申訴人之傷勢未達無法出勤的情形。申訴人因未符合前開公傷假要件，本

校未予同意所請，但仍同意申訴人病假之申請，並無申訴人所述要求其不要休

養繼續工作之情事。 

4. 綜上，本校依據個案具體事實情狀，覈實認定，否准申訴人公傷假之申請，並

於 年 月 日以電子郵件回復申訴人。 

（二） 不服新竹市教師專業審查會輔導小組輔導報告(案號:第  輔  號)案:本案係新竹市

教師專業審查會(以下簡稱專審會)輔導小組所作之結案報告，本校尊重。 

（三） 不服  年 月 日開會通知單及內容:  

1. 應受送達人無正當理由拒絕收領文書時，得將文書留置於應送達處所，以為送

達，行政程序法第 73條第 3項有明文規定。 

2. 本校係依據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解聘不續聘停聘或資遣辦法第 18條規定，於

收受新竹市政府 年 月 日府教學字第      號函專審會輔導報告 10日內召開

教評會，為遵循正當法律程序，保障申訴人陳述意見之權利，本校於 年 月 日

將開會通知單交由申訴人簽收，開會通知單之內容係轉知開會日期、地點並提

醒申訴人陳述意見相關事宜，以維護其權益，並無強迫申訴人簽收之情事。縱

申訴人拒絕受領，依前開行政程序法之規定，亦發生送達之效力。申訴人就此

部分所指，容有誤解。  

（四） 有關申訴人不服本校 年月 日    國人字第 號函及不服本校未回覆  年 月 日收



 

 

受之異議書等案，本校業於 年 月 日  國人字第        號函回復。 

（五） 不服 年 月 日   國人字第      號函:本函為解聘申訴人後，有關薪資補發及離

職相關事項告知，僅屬觀念通知，並非行政處分。又申訴人對前開函示各項離職相關事

項之處置措施並未表明具體不服之理由，本校尚難以具體回應。 

（六） 補充說明: 申訴人文述其   年   月遭質疑不當體罰一節，有關該事件及至後續本

校解聘申訴人一事，本校陳述如下: 

    關於體罰事件，起源於接獲一年班家長投訴申訴人拍頭事件，本校隨即召開校事

會議因應，並決定成立調查小組為相關之調查及申請專審會審查輔導。案經專審會輔導

報告認定申訴人輔導改善無成效，本校遂依據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解聘不續聘停聘或

資遣辦法第 18條規定，於  年 月 日召開教評會決議解聘，並經新竹市政府 年 月 日

府教學字第  號函復同意備查，本校再以 年 月 日函將申訴人予以解聘。 

 

理由： 

一、 本件所涉相關規定如下： 

（一） 教師請假規則第4條第1項第6款規定：「教師有下列各款情事之一者，給予公假。其

期間由學校視實際需要定之：……六、因執行職務或上下班途中發生危險以致傷病，

必須休養或療治，其期間在2年以內。」第13條第2項規定：「請娩假、流產假、陪產

假、2日以上之病假、因公傷病之公假及骨髓捐贈或器官捐贈假，應檢具醫療機構診斷

書。但於分娩前先請之娩假，不在此限。」 

（二） 教育部95年10月11日台人（二）字第0950144758號函（下稱教育部95年10月11日

函）略以：「……查銓敘部92年4月18日部法二字第0922239637號書函略以，有關公務

人員請假規則第4條第5款規定之因公傷病情況歸類為因執行職務或上下班途中發生危

險以致「意外受傷」或「猝發疾病」2種，亦即「因公傷病」之構成要件，其一、需因

執行職務或上下班途中發生危險，其二、因而導致意外受傷或猝發疾病。基於公教一

致，教師請假規則第4條第1項第 6 款規定之因公傷病亦參照上開函釋辦理。爰教師因

工作負荷沈重而引發重大疾病或積勞成疾，除合於上開規定者外，尚不得核給公

假。」 



 

 

（三） 教育部99年4月1日台人（二）字第0990051612號函（下稱教育部99年4月1日函）略

以：「……查教師請假規則第4條第1項第6款規定略以，教師因執行職務或上下班途中

發生危險以致傷病，必須休養或療治，其期間在2年以內者，給予公假，其期間由學校

視實際需要定之。爰教師因公傷病，如由公立醫療機構或全民健保特約醫院出具之診

斷證明書，證明傷病確屬因執行職務或上下班途中發生危險而致，其間確有因果關

係，得由學校校長視實際情形酌給公假。」 

（四）  教師法第14條第1項第14款規定：「教師聘任後除有下列各款之一者外，不得解

聘、停聘或不續聘：……十四、教學不力或不能勝任工作有具體事實；或違反聘約情

節重大。」 

（五） 教師法第16條第1項第1款規定：「教師聘任後，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應經教師

評審委員會審議通過，並報主管機關核准後，予以解聘或不續聘；其情節以資遣為宜

者，應依第27條規定辦理：一、教學不力或不能勝任工作有具體事實。」第27條第1項

第2款前段規定：「教師有下列各款情事之一者，應經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通過，並報

主管機關核准後，得予以資遣：……二、現職工作不適任且無其他工作可調

任；……。」 

（六） 教師法施行細則第13條第1項規定：「本法第16條第1項所稱其情節以資遣為宜者，

指經教師評審委員會認定有該條第1項各款情形之一，且非出於教師本人之惡意者。」 

（七）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專業審查會組成及運作辦法(下稱專審會運作辦法)第8條第1

項第1款規定：「專審會審議調查報告，應為下列決議之一，除第2款決議外，並應作成

結案報告及結案報告摘要，由主管機關檢附結案報告，以書面通知學校：一、教師涉

有本法第16條第1項第1款情形，且無輔導改善之可能，學校應移送教師評審委員會審

議。」 

（八）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解聘不續聘停聘或資遣辦法(下稱資遣辦法)第18條第1項規

定：「教師有本法第16條第1項第1款情形者，學校應自……收受專審會之結案報告後，

10日內提教評會審議通過，於通過後10日內報主管機關，並於核准後，予以解聘或不

續聘。」 

二、 現行教師法第16條第1項第1款所定「教學不力或不能勝任工作有具體事實」之情事，



 

 

依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解聘不續聘停聘或資遣辦法第18條第1款: 「……學校應自

校事會議依第七條、第八條決議或收受專審會之結案報告後，十日內提教評會審議通

過，於通過後十日內報主管機關，並於核准後，予以解聘或不續聘。」教師法為保護

教師權益，將此涉及高度屬人性之能力評價，及客觀上教學品質優劣之評價，應承認

教評會之決定有判斷餘地，本會應予尊重。惟本會仍得就學校其教評會組成是否合

法、判斷過程是否遵守相關之程序、或其判斷是否以錯誤或不完全之事實為基礎、有

無違反不當聯結之禁止、法律概念與事實關係間之涵攝有無明顯錯誤、有無違背解釋

法則或牴觸既存之上位規範、是否有違一般公認之價值判斷標準及有無違反行政法原

理原則等情形，予以審查。 

三、 申訴人不服原措施學校未允准公傷假一事: 

(一) 依教師請假規則第13條第2項規定，因公傷病之公假，應檢具醫療機構診斷書，究

其立法意旨，係因上開假別涉及醫療專業，為確保該等請假之事由切合實際並避免核

假寬濫，爰以醫療機構診斷書為必要之證明。申訴人自陳於  年  月 日於第六堂上課

時間處理學生衝突時撞擊陽台門框，原措施學校請學務主任偕同護理師確認申訴人傷

勢為手臂與上肢紅腫，無流血及明顯外傷。按兩造所述，當日申訴人受傷後並無直接

送醫之需求為確定事實。申訴人提供當日中國醫藥大學新竹附設醫院診斷證明書載：

「右上肢、左手背鈍挫傷；下背與肩頭挫傷。病患於 年 月 日18時46分入本院急

診……建議宜休養一週並持續門診追蹤治療」；申訴人又提供一份 年 月 日中國醫藥

大學新竹附設醫院診斷證明書，所載病名新增「右近端橈骨骨折」，醫師囑言新增:

「……宜修養至少1.5個月……」，兩張診斷證明書已相隔兩日，新增病因及受傷程度

難堪認定與其受傷當日執行職務間具有因果關係。 

(二) 申訴人雖於 年 月 日受傷欲申請公傷假，卻可於 年 月 日二天擔任選務工作人

員，足證申訴人身體狀況恢復良好，自當無所謂繼續休養之情事。 

(三) 申訴人主張學校應給予公傷假等語，於 年 月 日起申請病假，學校亦核准其病假

之申請，嗣其雖主張學校應給予公傷假，經原措施學校學校認定申訴人請假及就診日

期，與行為時教師請假規則第4條第1項第6款公傷假規定不符，爰不同意其公傷假之申

請，尚無不合。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H0060087


 

 

四、 申訴人不服專審會之輔導報告及解聘一事: 

(一)  本件新竹市專審會調查小組成員、輔導小組成員、原措施學校校事會議成員及教

評會委員之組成、會議決議、通知申訴人陳述意見及原措施之送達，均依相關規定辦

理。 

(二) 申訴人符合教師法第16條第1項第1款之要件如下： 

1. 學校於 年 月 日召開不適任教師調查小組會議，調查結果認定申訴人行為涉及

「教學不力或不能勝任工作之具體事實」之情形，但有輔導改善之可能，故原措施

學校向新竹市申請教師專業審查委員會協助輔導，申訴人遂於 年 月 日進入輔導

期。新竹市專審會輔導小組於 年 月 日作成輔導報告，輔導報告所陳:「經輔導

後，申訴人的教學、管教及言語溝通上並無顯著的進步，班級經營亦每況愈下，由

於未到其他老師班级觀課，也未能從其他老師的教學課堂中學習優良教學態樣，建

立合適的班级常規，以利教學活動的實施，而教學日誌中未能每日省思自己教學行

為，對於偏差行為學生的危險舉止及時制止，反而纪錄學生反抗自己言行，更以手

機或平板纪錄學生行為，更不斷向輔導員陳情被學生霸凌，顯見申訴人無法勝任教

學工作。」審議決定輔導後無改進成效，仍有不適任之具體情事，進入評議期，學

校依規逕提教評會審議。 

2. 申訴人於 年 月 日到校簽領輔導報告及教評會開會通知單，通知單載明:「若不克

出席，當於 年 月 日提出書面說明，否則視同放棄陳述意見之權利。」然 年 月 

日教評會開會當日，已過開會時間，未見申訴人出席，業務單位撥打三次電話及傳

送簡訊，申訴人才表明因個人因素無法出席，故原措施學校教評會視同申訴人放棄

陳述意見之機會。 

3. 學校教評會參酌申訴人輔導期相關書面資料，認定申訴人符合教師法第 16條第 1

項第 1款規定「教學不力或不能勝任工作有具體事實」之要件，按高級中等以下學

校教師解聘不續聘停聘或資遣辦法第 18條第 1款，依其教學、班級經營、親師溝

通、做事積極度、身心狀況等情節，為維護學生受教權益，情節作成解聘申訴人之

決議，核屬有據，並無不當。 

五、 又申訴人主張原措施學校及新竹市政府教育處未回覆其異議書、不服原措施學校薪資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H0060087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H0060087


 

 

通知及離職通知函文等，依法非屬本會權責及審議事項，故申訴不受理。 

六、 據上論結，本件申訴為無理由。依據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組織及評議準則第24條之規

定，爰決定如主文。   

 

主    席  O  o  o 

 

 

附註:如不服本評議決定得於評議書送達之次日起三十日內，依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

組識及評議準則第九條規定提起再申訴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